
关于 2022 年沙湾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
情况与 2023 年沙湾市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草案)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

关于编报 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1]

155 号) 要求，沙湾市财政局会同沙湾市人社局、沙湾市医

保局、沙湾市税务局共同编制了 2023 年度沙湾市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草案)，现将 2022 年沙湾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

行情况与 2023 年沙湾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说明如下:

一、2022 年沙湾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沙湾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情况:沙湾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5547 万元，

其中:保险费收入 20004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11772 万元，

利息收入 306 万元，委托投资受益 38 万元，转移收入 234

万元，其他收入 138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055 万元。

支出情况:沙湾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34647 万元，

其中：保险费支出 34589 万元，转移支出 51 万元，其他支

出 7 万元。

收支平衡情况:沙湾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73369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5547 万元，上年

结余收入 37821 万元，支出总计 34647 万元，其中: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支出 34647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38721 万

元。

二、2023 年沙湾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一) 2023 年沙湾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遵循的原

则

1.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着力解决

基金管理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推出各项有利于稳

增长、防风险的基金管理改革举措，不断增强社会保险基金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要全面、准确、

真实、完整地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支出和结余情

况。收入预算安排要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情况相适应，体现

应收尽收，在充分考虑扩面因素基础上，合理预计收入中的

一次性因素、清欠和预补缴收入。支出预算安排要规范有序、

从严从紧，按照统一的要求测算调标支出，不得随意提高支

付标准和扩大支出范围。

2.基本原则

依法编报，规范统一。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社会保险项目、

范围、程序、方法和内容，分统筹层次编制。

相对独立，有机衔接。在预算体系中，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单独编报，与一般公共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对独立、

有机衔接。

总体平衡，略有结余。社会保险收入预算要与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相适应;在保

障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支出的基础上，从严从紧编制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预算，在基金累计结余有一定支撑能力前提下，当

年预算可适当动用累计结余。

专项基金，专款专用。社会保险各项基金预算严格规范

收支内容、标准和范围，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或挪作他用，

(二) 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1.沙湾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41219 万元。其中:保险费

收入 22906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11791 万元，利息收入 317

万元，委托投资受益 491 万元，转移收入 183 万元，其他收

入 75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5456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37247 万元。其中：保险费

支出 37178 万元，转移支出 61 万元，其他支出 8 万元。

收支平衡情况:收入总计 80761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 41219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39542 万元。支出总计

37247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7247 万元。收支相抵，

年末结余 43514 万元。

三、全面做好 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工作

(一)依法依规做好社会保险基金组织收入工作

一是强化社保费收入征管，加强与税务部门和社保经办

部门沟通联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组织征缴各项社保费收入。二是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统一安排



落实好各项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政策。三是完善收入对账机

制，确保社保费收入及时足额缴入社会保险基金。

(二)加强各项社保待遇支出管理

一是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强化预算约束，严格

按照既定预算拨付支出，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规定的各项支出外，一律不得动用社会保险基金结余。二是

加强支出管理，会同沙湾市人社局、医保局基金监督部门，

根据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职责，对已支出的基金进行抽审，确

保用于规定范围的支出。

(三)积极做好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监管和保值增值

工作

及时测算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额度,形成方案上报

沙湾市人民政府，在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发放的前提下，

按照规定的定期存款方式保值增值，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累计

结余收益率，确保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

(四)深入推动社会保险基金绩效管理

巩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将沙湾市各级各

险种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全部纳入“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按照一定时间节点进行重点监控，将监控结果作为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情况评价的重要依据，确保各参保对象各项社会保

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五）全面推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公开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有关规定，全面

完整公开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信息，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